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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广义价值论

刘玉勋

　　摘要 : 广义价值论理论的核心命题 :“商品交换的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”,是一个未得

到证明的命题 ,以该命题构建起来的广义价值论存在四个问题 :第一 ,比较利益率相等原

则不适用于固定分工体系 ,也不适用于混合分工体系 ;第二 ,可变分工体系只是尚未完成

的分工状态 ;第三 ,按照比较利益率相等确定的交换比例依赖于产量和交换数量 ;第四 ,比

较利益率相等原则不适用于多部门商品交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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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的提出

“广义价值论”是蔡继明教授历经十余年的潜心

研究所创立 ,其完成形态是蔡继明和李仁君合著的

《广义价值论》。①这本专著首先评价了三大价值理

论 :“关于价值决定的基础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 ,经

济学家在长期的争论中提出了多种观点 ,形成了多

种说法。但真正有影响和比较成体系的价值理论可

以概括为三种 :即劳动价值论 (包括古典学派的价值

理论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) 、新古典价值理论和斯拉

法价值论 (新剑桥学派的价值理论) 。实际上 ,上述

三种理论 ,都是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的 ,因

而都只是一种狭义的价值理论。从三大理论所反映

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来看 ,它们都只将分工与交换

作为价值决定的前提 ,或者说 ,在价值决定过程中它

们都没有考虑机会成本对价值决定的作用。”②该专

著认为 :“广义价值论将分工与交换内生于价值决定

中 ,充分考虑了机会成本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 ,从而

将传统的价值理论作为特例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 ,

故称之为广义价值论。它是继劳动价值论、新古典

价值论和斯拉法价值论之后的第四大价值理论体

系。”③

这里首先对广义价值论作一简单概括 ,而后指

出广义价值论所存在的问题 ,并就这些问题展开讨

论。

(一)广义价值论的基本概念④

1. 生产力

广义价值论度量生产力的指标有三个 :绝对生

产力、相对生产力和相对生产力差别系数。

所谓绝对生产力 ,是指单位劳动时间内所生产

的使用价值的数量。在两个部门两种产品的模型

中 ,假定部门 Di (i=1,2 ) 在单位时间可生产商品

Uj (j=1,2 )的数量为 qij (i,j=1,2 ) ,那么 ,q ij就表示

部门 Di 生产商品 Uj 的绝对生产力。

所谓相对生产力是指同一 (生产者)部门生产不

同使用价值的绝对生产力的比率。如果用 RP1 表示

部门 D1 的相对生产力 ,则有 RP1 =q 11/q 12 ;如果用

RP2 表示部门 D2 的相对生产力 ,则有 RP2 =q 21/q 22。

不同生产者的相对生产力之比定义为相对生产

力差别系数。D1 对 D2 的相对生产力差别系数可以

表示为 :

R1,2 =
RP1

RP2
=

q11/q 12

q21/q 22

在广义价值论中 ,相对生产力差别系数具有的

重要作用是来判断两个生产者在两种产品生产上是

否具有比较优势。如果 R1,2 >1, 则表明部门 D1 在

商品 U1 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;如果 R1,2 <1, 则表

明部门 D2 在商品 U1 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;如果

R1,2 =1, 则表明部门 D1 和 D2 在商品 U1 和 U2 的生

产上都不具有比较优势。

2. 分工

广义价值论将分工划分为两种类型 :固定分工

和可变分工。

可变分工 :如果生产力矩阵非奇异 (即相对生产

力差别系数不等于 1) ,并且所有的绝对生产指标

qij (i,j=1,2 )都大于 0,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分工为

可变分工。

固定分工 :如果 q11、q22都大于 0, 其余的绝对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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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力指标 q12、q21都等于 0,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分

工为固定分工。

如果每个生产者都可以生产两种产品 ,这时的

分工为可变分工 ;如果每个生产者只能分别生产两

种产品中的一种 ,这时产生的分工为固定分工。

在经济生活中 ,固定分工体系是存在的。可变

分工体系在现实经济中是大量存在的。如果考虑到

技术进步的因素 ,不可否认 ,某些固定分工体系也可

能转化为可变分工体系。一般而论 ,不同国家之间

往往会形成可变分工体系 ,而在一国之内更容易形

成固定分工体系。

3. 机会成本、比较利益、比较利益率

(1)机会成本

所谓机会成本 ,就是当一定的资源用于生产某

种产品时所放弃的可能生产的另一种产品的产量。

如果资源有多种用途 ,需要作出决策来决定资

源用于哪一种 ,这时就产生了机会成本。比如生产

者 D1 的绝对生产力 q11 =10,q 12 =2, 如果将 1 单位

劳动时间用于生产 U1 ,则放弃了生产 2 个 U2 ,也即

生产 10 个 U1 的机会成本是 2 个 U2 ;同样 ,如果将 1

单位劳动时间用于生产 U2 ,则放弃了生产 10 个 U1 ,

也即生产 2 个 U2 的机会成本是 10 个 U1。机会成本

是决策时要考虑的成本 ,在可变分工体系中 ,所面临

的决策是 :

在固定分工体系中 ,假定生产者 D1 的绝对生产

力 q11 =10,q 12 =0, 生产者 D1 的劳动只能用于生产

U1 ,生产者没有选择生产哪一种产品的机会 ,故生产

者 D1 生产 U1 是没有机会成本的 ,但实际成本是不

可避免的 ,是一定要发生的。

总之 ,在可变分工体系中 ,生产者存在多种选

择 ,故存在机会成本 ;在固定分工体系中 ,生产者不

存在选择 ,故不存在机会成本。有了选择的机会 ,就

要考虑机会成本 ;没有选择的机会 ,就没有机会成

本。

(2)比较利益

比较利益就是生产者通过交换而得到的收益高

于其所让渡的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额。

如果生产者 D1 用自己生产的 10 个 U1 ,交换生

产者 D2 生产的 5 个产品 U2 ,并且假定生产者 D1 生

产 10 个 U1 的机会成本是 4 个 U2。那么 ,生产者 D1

通过交换获得的比较利益为 1 个 U2。如果生产者

D2 生产的 5 个产品 U2 的机会成本是 8 个 U1 ,那么

他所获得的比较利益为 2 个 U1。

(3)比较利益率

比较利益率是比较利益的相对量 ,即比较利益

与机会成本的比率。

在前面的例子中 ,生产者 D1 的比较利益率为

1 个 U2

4 个 U2
=25%, 生产者 D2 的比较利益率为

2 个 U1

8 个 U1
=

25% 。

(二)广义价值论的基本理论⑤

1. 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

在公平竞争和供求一致的前提下 ,可变分工体

系中的商品交换按照比较利益率相等的原则进行。

这一交换原则简称为“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”。

2. 分工的基本命题

(1)绝对优势必然导致分工与交换 ;

(2)准绝对优势也必然会导致分工与交换 ;

(3)比较优势也会导致分工与交换的产生 ;

(4)没有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 ,则不存在分工与

交换经济。

3. 分析的基本前提条件

(1)可变分工体系 ;

(2)线性的生产可能线 ;

(3)公平竞争和供求一致。

(三)有待研究的问题

可以说 ,广义价值论的核心思想是商品交换的

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。如果这个原则不成立 ,广义

价值论就没有正确说明商品之间交换的量的关系 ,

更不能说明价格运动的规律。

实际上 ,在广义价值论中 ,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

是一个没有得到证明的命题。《广义价值论》说蔡继

明教授在《论分工与交换的起源和交换比例的确

定 ———广义价值论纲 (上)》⑥证明了比较利益率相

等原则。但在这篇文章中与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相

关的只有这样一句话 :“那么 ,交换比例究竟应如何

确定才合理呢 ? 我认为 ,生产者 Ⅰ和 Ⅱ双方通过竞

争 ,在供求一致的情况下 ,U1 和 U2 之间的交换比例

是根据比较利益率相等的原则确定的。”⑦笔者认

为 ,任何人都不可能证明“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”,因

为该原则本身是错误的。笔者将从反面来列举比较

利益率相等原则的错误 :

第一 ,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不适用于固定分工

体系 ,也不适用于混合分工体系 ;

第二 ,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 ,可变分工体系只是

尚未完成的分工状态 ,其最终要转变成为固定分工

体系 ;随着可变分工体系接近于固定分工体系 ,按照

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确定的交换比例 ,要么趋向于

0, 要么趋向于无穷大 ;

第三 ,按照比较利益率相等确定的交换比例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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赖于产量和交换的数量。

二、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不适用于“固
定分工体系”和“混合分工体系”

　　“由于广义价值论是建立在可变分工体系的基

础上的 ,所以 ,可变分工体系是这种分析的一个基本

前提。”⑧

广义价值论认为 ,在经济生活中固定分工体系

和可变分工体系都可能存在 ,不同国家之间往往会

形成可变分工体系 ,而在一国之内更容易形成固定

分工体系。但广义价值论却将可变分工体系作为其

前提条件 ,即使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在可变分工体

系中是成立的 ,那么 ,在固定分工体系中商品交换比

例是如何决定的 ? 在固定分工体系中 ,生产者只能

生产一种产品 ,不存在机会成本 ,当然就不存在比较

利益 ,也就不存在比较利益率 ,这样比较利益率相等

原则就不适用于固定分工体系。在固定分工体系

中 ,商品交换是必然发生的 ,价值规律是必然存在

的 ,但广义价值论不能给出解释 ,这是广义价值论将

“可变分工体系”作为前提条件所存在的第一个问

题。

广义价值论将分工体系划分为固定分工体系和

可变分工体系 ,这种划分是不完整的。实际上 ,在这

两种分工体系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分工体系。在两部

门、两产品的模型中 ,如果每个部门都可以生产两种

产品 ,这时产生的分工为可变分工 ;如果每个部门各

自只能生产其中的一种 ,这时的分工为固定分工。

如果其中一个部门只能生产其中的一种产品 ,而另

外的一个部门两种产品都可以生产 ,在这种情况下

也有可能产生分工 ,产生的分工姑且将其称为混合

分工。在混合分工体系中 ,只能生产一种产品的部

门没有机会成本 ,没有比较利益 ,没有比较利益率 ,

而两种产品都能生产的部门则可以计算出比较利益

率 ,由此可见 ,比较利益率相等的原则不适用于混合

分工体系。与混合分工体系相比 ,固定分工体系和

可变分工体系可以说是两种极端的分工体系 ,混合

分工体系是一种更为一般的分工体系 ,在现实世界

中很难找到纯粹的固定分工体系或可变分工体系。

现实的经济系统也许不是固定分工体系 ,也许不是

可变分工体系 ,也许更像一个混合分工体系。广义

价值论不适用于混合分工体系 ,这是广义价值论将

“可变分工体系”作为前提条件的第二个问题。

总之 ,广义价值论即使在可变分工体系中成立 ,

但在固定分工体系、混合分工体系中是不成立的。

三、可变分工体系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

在一个部门内 ,每一个生产者都将不断提高专

业化水平 ,导致可变分工体系转化为混合分工体系 ,

最终转化为固定分工体系。考察一个例子。

例 1: 无妨假定部门内所有生产者的生产可能

线是相同的。甲、乙两个部门的各个生产者的生产

可能线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,生产可能线的函数方程

为 :

甲部门生产者 :y=12-2x

乙部门生产者 :y=b-
b
a

x

如果假定 b
a

>
12
6

,即乙部门生产粮食具有比较

优势 ,甲部门在生产农具方面具有比较优势。按照

广义价值论有关分工的基本命题 ,甲部门生产农具、

乙部门生产粮食 ,再相互交换。

图 1 　甲部门的生产可能线

设甲部门用α量的农具、乙部门用β量的粮食

相互交换。

图 2 　乙部门的生产可能线

甲部门为得到β量的粮食 ,要付出α量的农具 ,

而为生产α量的农具要放弃生产粮食的量计算如

下 :

Δx=α,由生产可能线得到 :Δy=-2 Δx=-2 α

(“ - ”表示要放弃的产量)

计算结果说明 ,付出α量的农具的机会成本是

2α量的粮食。由此计算甲部门的比较利益率 :

甲部门的比较利益率 =

β量的粮食 - 生产α量农具的机会成本
生产α量农具的机会成本 =

β量的粮食 -2α量的粮食
2α量的粮食 =

β
2α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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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部门为得到α量的农具 ,要放弃β量的粮食 ,

生产β量粮食的机会成本计算如下 :

Δy=β,由生产可能线得到 :

Δy=-
b
a
Δx,β=-

b
a
Δx, 解出Δx=-

a
b
β(“ - ”

表示要放弃的产量) ,这就是机会成本。

同样可计算出乙部门的比较利益率为 :

乙部门的比较利益率 =

α量农具 - 生产β量粮食的机会成本
生产β量粮食的机会成本 =

α量农具 -
a
b
β量农具

a
b
β量农具

=
b
a
α
β -1

根据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 ,列出方程 :
β
2α -1=

b
a
α
β -1, 由此解出两部门商品交换比率 :

α
β =

a
2b

。

按照广义价值论“公平竞争”假定 ,各部门必然

有大量的生产者。如果每个部门只有几个生产者 ,

市场将是垄断市场或寡头市场 ,而不可能出现公平

竞争。正如完全竞争所假定的市场上有大量的买者

和卖者 ,假定乙部门有大量的生产者 ,并且在初始状

态每个生产者的生产可能线是相同的 (如图 2 所

示) ,假定在初始状态 a=4,b=10 。

考察在初始状态的乙部门的单个生产者的反

应。由表 1 可以看出 ,在初始状态 1 单位粮食可以

换得 4.5 单位的农具 ,提高生产粮食的绝对生产力

可以换得更多农具或者可以增加自己享用粮食的数

量 ,因此 ,生产者有动力来提高粮食生产的绝对生产

力 ;相反 ,生产农具的绝对生产力对该生产者并没有

直接的好处 ,即使他不懂得怎样生产农具 ,他生产农

具的生产力为 0, 也不会影响他用 10 单位粮食换取

农具的数量 ,因此 ,该生产者并没有保持生产农具的

绝对生产力的动机。可以想象 ,该生产者会越来越

精于生产粮食 ,而越来越疏于生产农具 ,生产粮食的

绝对生产力上升 ,而生产农具的绝对生产力下降 ,这

正是专业化生产的必然结果。表 1 的第二、第三行

设定了专业化生产对绝对生产力的影响。对于乙部

门内的任何一个生产者 ,他不会停留在初始状态 ,他

必然要强化专业化生产 ,最终实现完全专业化 ,就是

生产农具的绝对生产力降低到 0, 见表 1。一旦部门

内的所有生产者都实现了完全专业化生产 ,分工体

系就不再是可变分工体系 ,在甲部门的生产可能线

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,分工体系转换为混合分工体系。

与乙部门相似 ,甲部门最终也将实现完全专业化生

产 ,即生产粮食的绝对生产力降低到 0, 这时分工体

系就转换为固定分工体系。总之 ,可变分工体系不

是一个稳定的分工体系 ,最终要转换为固定分工体

系。

专业化可能的路径有两条 ,如表 1 所示。其一

是随着专业化程度加强 ,生产粮食的绝对生产力不

断上升 ,而生产农具的绝对生产力不断下降 ;其二

是 ,随着专业化程度加强 ,生产粮食的绝对生产力保

持不变 ,但生产农具的绝对生产力不断下降。

表 1 　　专业化对交换的影响

初始
状态

提高效率的专业化不改变效率的专业化

加强 再加强 完全 加强 再加强 完全
生产农具的绝
对生产力 a 4 1 0.001 0 1 0.001 0

生产粮食的绝
对生产力 b 10 16 17 18 10 10 10

交换比例
α
β 0.45 0.18 0.005 0 0.22 0.007 0

全部产品可换

得农具
α
β b 4.5 2.9 0.09 0 2.2 0.07 0

如果按照第一条路径提高专业化生产水平 ,在

所有生产者的绝对生产力水平达到 a=1 、b=16 时 ,

由表 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,生产者用其所生产的 16

单位粮食只能换得 2.9 单位农具 ,与初始状态相比 ,

他生产了更多的粮食 ,但换得的农具却减少了 ,其中

原因是什么 ? 生产者提高其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绝

对生产力 ,而降低其不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绝对生

产力 ,这样他向市场提供了更多的粮食 ,得到回报却

减少了 ,这样的结果能算作公平竞争吗 ? 既然根据

比较优势在分工体系中由他生产粮食 ,会不会生产

农具都不影响他对市场的贡献 ,市场为什么要求一

个农民要保持生产农具的能力 ? 为什么因为他进化

成了一个纯粹农民而惩罚他 ?

随着专业化程度的加强 ,他用更多的粮食换得

的农具就更少 ,在 a=0.001 、b=17 时 ,他用 17 单位

的粮食只能换得 0.09 单位的农具 ,他付出的更多 ,

但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 ;在极端情形 a=0 、b=18

时 ,交换比例为 0, 他付出 18 单位的粮食 ,却什么也

得不到 ,这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吗 ? 按照这种逻辑 ,一

个不会种地的工人岂不要饿死 ? 这种完全专业化的

情形 ,可以看作是在可变分工体系中生产农具的绝

对生产力趋向于 0 的结果 ,即 :

α
β = lim

a →0

a
2b

=
lim
a →0

a

lim
a →0

2b
=

0
2 ×18

=0

如果按照第二条路径提高专业化生产水平 ,由

表 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,与初始状态相比 ,随着专业

化程度的强化 ,生产者向市场提供的粮食没有改变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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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所能换得的农具却越来越少 ,在完全专业化生产

时他生产的粮食将什么也换不到。这种结果很难说

是公平竞争的。

总之 ,分工将导致专业化生产 ,随着专业化程度

的提高 ,可变分工体系将转化为混合分工体系 ,进而

转化为固定分工体系。而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不适

用于可变分工体系的转化状态 ———混合分工体系和

固定分工体系 ,无法解释混合分工体系和固定分工

体系的价值规律。另外 ,随着专业程度的提高 ,按照

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确定的交换比例将趋向于 0,

广义价值论不能证明这种趋势的合理性 ,在市场中

也观察不到这种现象 ,我们所能见到的是只会种菜

的菜农、只会种粮的粮农、只会制造机器的工人、只

会教书的先生提供各自专业化生产的产品 ,得到其

应得到的。

四、非线性生产可能线与供求平衡问题

广义价值论将线性生产可能线作为分析的前

提 ,其理由是 :“这里如果假定为非线性的生产可能

线 ,并不会改变线性生产可能线分析得到结论 ,而只

能增加技术分析上的困难。所以 ,我们采取线性生

产可能线的假设。”⑨笔者认为 ,如果考虑非线性生

产可能曲线 ,不仅增加了技术分析的难度 ,也增加了

广义价值论自圆其说的难度。考察如下非线性生产

可能线的例子。

例 2: 甲、乙两个部门的生产可能曲线如图 3、图

4 所示 ,其函数方程为 :

甲部门生产可能曲线的方程 :y=8-2x 2

乙部门生产可能曲线的方程 :y=3-
1
27

x2

显然 ,甲部门的比较优势是生产粮食 ,乙部门的

比较优势是生产农具 ,因此按照广义价值论关于分

工的基本命题 ,甲部门分工生产粮食 ,乙部门分工生

产农具。设甲部门用β量的粮食与乙部门的α量农

具相互交换。

首先计算甲部门换出的β量粮食的机会成本 ,

就是粮食产量减少β单位所能增加的农具产量 ,即

粮食产量由 8 单位减少β单位而增加的农具产量。

粮食产量为 8 单位时 ,农具的产量为 0; 粮食产量为

8- β时 ,农具产量由方程 8- β=8-2x 2 确定 ,由此

可解出 x=
β
2

,这就是增加的农具产量 ,也就是生

产β量粮食的机会成本。

再计算乙部门换出α量农具的机会成本 ,就是

农具产量减少α单位所能增加的粮食产量 ,即农具

产量由 9 单位减少α单位而增加的粮食产量。农具

产量为 9 单位时 ,粮食的产量为 0; 农具产量为9- α

时 ,粮食产量由方程 y=3-
1
27

(9- α) 2 确定 ,这就是

增加的粮食产量 ,也就是生产α量农具的机会成本。

图 3 　甲部门的生产可能性曲线

图 4 　乙部门的生产可能性曲线

根据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列出如下方程 :

α
β
2

=
β

3-
1
27

(9- α) 2

该方程包含两个变量 :α和β,因此必然有一个

是外生的 ,或者说 ,这两个变量其中有一个是由方程

之外的因素决定 ,然后由该方程确定另一个变量的

值。广义价值论没有说明这个外生变量如何决定 ,

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只能给出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

互依赖关系。无妨假定乙部门用于交换的农具是外

生变量 ,设定其一组值 ,见表 2。然后按照上述方程

计算出用于交换的粮食β,再计算出交换比例。

由表 2 可以看出 ,两部门产品的交换比例是一

个变量 ,随着交换数量的增加 ,乙部门的每单位农具

换得的粮食不断增加 ,而甲部门每单位粮食换得的

农具却不断减少。由此可见 ,交换数量影响交换比

例 ,因此 ,广义价值 (交换比例)受到供给和需求的影

响 ,可见供给和需求不能独立于广义价值决定之外。

表 2 　　交换量对比例的影响
用于交换的农具α 用于交换的粮食β 交换的比例β/α

3.9 5 1.28
4.6 6 1.30
5.3 7 1.32
6.0 8 1.33

由表 2 还可以看出 ,乙部门用 6 单位农具就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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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换得甲部门生产的全部粮食。这样 ,乙部门交换

之后还剩 3 单位的农具。如果这些剩余的农具对乙

部门没有太大的价值 ,乙部门希望消费尽可能多的

粮食 ,乙部门可能会考虑只生产 6 单位的农具 ,换取

甲部门 8 单位粮食 ,而剩余的生产能力用于生产粮

食 ,这时乙部门的生产组合为 x2 =6 单位农具、y2 =

1.67 单位粮食。如果这个方案能够实现 ,与原方案

相比应该是帕累托改进 ,因为甲部门仍然用 8 单位

的粮食换得 6 单位的农具 ,甲部门的状况没有改变 ,

而乙部门可以消费更多的粮食。

计算在这种情况下乙部门换出α量农具的机会

成本 ,就是农具产量由 6 单位减少α单位而增加的

粮食产量。农具产量为 6 单位时 ,粮食的产量为

1.67 ;农具产量为 6- α时 ,粮食产量由方程 y=3-

1
27

( 6- α) 2 确定 ; 增加的粮食产量为 y= 3-

1
27

(6- α) 2 - 1167= 1133-
1
27

(6- α) 2 ,此即为机会成

本。

根据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列出如下方程 :

α
β
2

=
β

1133-
1
27

(6- α) 2

将α=6 代入该方程 ,解出β=5 。奇怪的结果出

现了 ,乙部门将农具的产量降低到 6 单位 ,本来想用

6 单位的农具换取 8 单位的粮食 ,却只能换得 5 单

位的粮食 ,加上剩余生产能力生产的 1.67 单位粮

食 ,总和是 6.67, 也少于原来的 8。改变对乙是不利

的 ,乙部门只好保持原来的生产状况。看来比较利

益率相等原则并不鼓励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

下 ,通过合理配置资源改善自己的状况。

考虑乙部门更为一般的生产组合 x2、y2 ,在这种

情况下乙部门换出α量农具的机会成本是 [3-
1
27

(x2 -α) 2 ]-[3-
1
27

x2
2 ]=

1
27
α(2x2 -α) 。根据比较利

益率相等原则列出如下方程 :

α
β
2

=
β

1
27
α(2x2 -α)

可以证明 ,当β保持不变 ,随着 x2 下降 ,α上升 ,

交换比例β/α下降 ,即交换比例是乙部门农具产量

的增函数。进一步假定β=8, 当 x2 =9 时 ,α=6, 交

换比例β/α=1.33, 交换比例达到最大值 ;当 x2 =

7.56 时 ,α=7.56, 交换比例β/α=1.1, 交换比例达到

最小值。由此可见 ,在甲部门供给保持不变的条件

下 ,乙部门的农具产量影响交换比例。如果乙部门

希望实现最大的交换比例 ,则其农具产量为 9 单位 ;

如果乙部门希望消费尽可能多的粮食 ,则其农具产

量为 7.56 单位 ,这说明乙部门对粮食的需求影响交

换比例。

总之 ,按照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确定的交换比

例受到产量因素影响 ,还受到需求因素的影响。按

照通常的理解 ,价值是供求平衡时 (不受供求影响的

条件下)形成的商品交换比例 ,供求因素仅仅影响价

格偏离价值。可见 ,按照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确定

的交换比例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“价值”。

五、多部门商品交换问题

我们首先考察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是否适用于

多部门 ,这里仅考察一个三部门的例子⑩ ,其绝对成

本矩阵为 :

T=

1/2

1/2

1

　

1

1/3

1/2

　

1/3

1/4

1/4
为叙述方便 ,各部门依次称为甲部门、乙部门、丙

部门 ,三种产品依次称为粮食、黄油、机械。在该分工

体系中 ,甲部门生产粮食、乙部门生产黄油、丙部门生

产机械。考虑甲部门与乙部门之间的商品交换 ,按照

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计算的两部门商品交换比例为 :

X1 (粮食)
X2 (黄油) =

2

3
。同样可计算出 :

X1 (粮食)
X3 (机械) =

1

6
,

X2 (黄油)
X3 (机械) =

3
4
。如果商品按照这些比例交换 ,甲部

门就会找到套利机会 :甲部门不与丙部门直接交换 ,

而是先用粮食换取黄油 (乙部门产品) ,再用黄油换

取机械 (丙部门产品) ,这样 1 单位粮食可换得的机

械为 2

3
× 6

4
=

2
2
单位 ,高于直接交换的比例 1

6
。同

样 ,乙部门不与甲部门直接交换 ,而是先与丙部门直

接交换 ,再与甲部门交换 ;丙部门不与乙部门直接交

换 ,而是先与甲部门交换 ,再与乙部门交换。这样就

会出现一连串的矛盾 :甲愿意与乙直接交换 ,但乙拒

绝与甲直接交换 ;乙愿意与丙直接交换 ,但丙拒绝与

乙直接交换 ;丙愿意与甲直接交换 ,但甲拒绝与丙直

接交换。由此看来 ,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不适用于

多部门的商品交换 ,如果按照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

来确定交换比例 ,各部门之间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交

换。

广义价值论也许注意到了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

无法推广到多部门的商品交换 ,在多部门模型中放

弃了该原则 ,转而采用了“平均比较利益率相等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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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”。平均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也是一个没有得到

证明的命题 ,而且还多出一个如何计算平均数的问

题。对于一组给定的数据 ,至少可以计算它们的算

术平均、几何平均、调和平均 ,那么至少要说明平均

比较利益率应该是哪一种平均 ,但广义价值论没有

给出任何说明。

注释 :
①参见蔡继明 :《价值理论创新与新世纪思想解放》,载

《当代经济研究》,2003 (7) 。《广义价值论》由经济科学出版

社 2001年出版。

②③⑥⑨⑩蔡继明、李仁君 :《广义价值论》,4～13、13、

70、60、109～112 页 ,北京 ,经济科学出版社 ,2001

④⑤根据蔡继明、李仁君的合著《广义价值论》第 46～70

页内容转录 ,并作了最必要的解释 ,应该反映了原著者的思

想。

⑦蔡继明 :《论分工与交换的起源和交换比例的确

定 ———广义价值论纲》(上) ,载《南开学报》,1999(1) 。

⑧见蔡继明、李仁君 :《广义价值论》,59 页 ,北京 ,经济

科学出版社 ,2001。该书第 92 页写道 :“狭义价值论是以固

定分工体系为前提的 ,而广义价值论则是以可变分工体系为

前提的”。在第 80 页又写道 :“在可变分工体系中 ,商品交换

的原则和结果都已不同于固定分工体系。在固定分工体系

中 ,商品价值大小分别决定于各商品劳动生产力的大小 ;在

可变分工体系中 ,仅仅是商品自身劳动生产力已不足以决定

商品价值 ,商品价值的决定还要取决于其机会成本以及其他

部门的生产力大小。所以将前一种价值称为狭义价值 ,而将

后一种价值称为广义价值。”总结以上论述 ,其要点是 :广义

价值论以可变分工体系为前提 ,广义价值论适用于可变分工

体系 ,而狭义价值论适用于固定分工体系 ,或者说比较利益

率相等原则只适用于可变分工体系。

但该书 (见第 136 页) 又认为“在本书的第一章 ,我们已

经说明了广义价值理论既适用于固定分工体系 ,又适用于可

变分工体系。”笔者在该书的第一章 (第 58 页) 找到的说明

是 :“广义价值论完全将分工内生于价值决定理论中 ,它不仅

能说明固定分工体系 ,而且还能分析可变分工体系。”广义价

值论既然将可变分工体系作为分析的基本前提 ,又自认广义

价值论也适用于可变分工体系 ,这其中是否隐藏着矛盾 ? 笔

者将说明 ,比较利益率原则不适用于固定分工体系和混合分

工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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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了商品价值量 ,这就是公式 (3.17 ) 。”�µ}

显然 ,我们关于两部门分工与交换经济中提出

的比较成本、比较价值和广义价值等方面的六个问

题 ,放在这里的 N 部门分工与交换经济中依然适用。

N 部门分工与交换经济模型比起两部门分工与交换

经济模型更不可信 ,更加离奇 ,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

问题还多。限于篇幅 ,我们这里就不一一批判了。

三、不是结束的结束语

从我们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,蔡继明教授的

广义价值决定理论的两部门模型和 N 部门模型都是

绝对不能成立的 ,它充满了主观的想象和大胆的虚

构。蔡继明教授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斥为“狭义

价值论”,他要发展出所谓的“第四大价值理论”———

广义价值论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和真理 ,

对于科学和真理的一切篡改和批判 ,迟早会显现出

自己假科学、伪科学的原形的。

我们总算清理完了广义价值论这个奥吉亚斯牛

圈 ,我们最后实在忍不住要问一下蔡继明教授 :牛肉

在哪里 ?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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